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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要职能
（一）主要职能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，维护粮食流通秩序，贯彻落实国家粮油工作方针、政策和省、州、市党委、政府的粮油发展方针、政策，制定粮食行业规章制度并监督组织实施。对粮食收购资格进行审核管理和监督检查，规范粮食收购市场秩序，保护粮食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。监控市场粮价变化，确保市场粮食价格稳定，负责全社会粮食流通统计，为政府粮食宏观决策提供依据
（二）当年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
1、库存检查工作
根据德宏州粮食局、德宏州粮食局、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局、德宏州财政局、农发行德宏州分行《关于印发德宏州2015年全州粮食库存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德粮发﹝2014）14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及时成立了库存检查工作领导小组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从市发改局、市财政局和相关股室及市粮油收储公司抽调业务骨干，组成清查小组，本着“有仓必到、有粮必查、有帐必核、查必彻底”的原则，认真开展自检自查。
（1）、清仓查库工作共检查库存粮食13430吨（收储公司13354吨，军粮站76吨，），占当日库存粮食的100%。其中：省储备粮晚籼稻10000吨，市级储备粮晚籼稻2500吨；商品周转粮：小麦6吨，晚籼稻923吨，，经认真核对会计账、统计帐、账账相符率100%，账实相符率100%。
（2）、通过认真检查核对，各库点对所存粮食做到“专人、专仓、专账”管理，不同性质和品种的粮食按规定进行分账管理、分仓储存，粮食库存实物与会计账、统计帐、保管帐、银行资金账帐实、账账相符，经检查，我市国有粮食企业严格执行国家资金管理使用的有关规定，做到农发行专户储存、专款使用，没有发生企业拉用粮食收购贷款现象，全市国有粮食企业的粮食库存值与贷款对应吻合。
2、粮食市场监管及流通工作
根据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，粮食、工商、质监、卫生等部门，切实履行各自职责，密切配合，完善信息通报机制，形成管理合力，齐心协力抓好粮食市场监管工作，有效地维护了我市粮食市场流通秩序，保护了生产者、经营者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
3、粮食数据监控工作 
（1）、开展统计调查研究，做好粮食流通统计工作，加强粮食市场监测。根据《云南省粮食局关于做好2014年度粮食统计年报、社会粮食食用植物油及油料供需平衡调查工作的通知》要求。我市精心组织、统一领导，2月，开展了2014年度社会粮油供需平衡调查工作，采取抽样调查、重点抽查与全面调查相结合的方法，对60户农户、40户城镇居民户和31个国有、非国有粮食经营企业和转化用粮企业、9户餐饮企业的粮油收支库存情况进行了调查。通过细致深入调查，获得了较为翔实的第一手调查数据，基本摸清了我市粮食供需现状，为做好粮食市场监督和分析，及时提供市场动态信息，给领导提供决策依据奠定了基础。
(2)、积极配合德宏州粮食局，开展乡村居民存粮专项调查。根据德宏州粮食局关于转发《云南省粮食局关于开展2015年度乡村居民户存粮专项调查工作》的通知要求，为准确摸清乡村居民户存粮水平和结构，切实提高全省粮食供需形势研判能力，更好地满足粮食宏观调控需要，我市于5月1日、2日开展了此项工作，对乡村居民60户粮情固定调查点的家庭基本情况、粮食产量、出售量、期末库存进行调查。
4、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工作
认真对照省州关于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考核考评实施办法，始终把粮食生产和粮仓安全工作摆在重要议事议程来抓，主要从以下方面来完成好该项工作：加大基本农田保护力度；切实落实好对种粮农民的各项补贴；加大农业投入、确保粮食生产；确保军需民食、市场基本稳定和粮油质量安全；打造粮安工程；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粮食产业化发展。
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纳入2015年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，分别是芒市粮食局，其中行政单位1个，部门在职在编实有人数14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14人；在编实有车辆2辆。离退休人员28人，其中：离休1人，退休27人。

